高福责任公开信：
一．2019年12月31日，以高福为首的第一批8名国家级专家组赶赴武汉，进行实地考察、采集样本、收集数据。高福对外界信誓旦旦表示：这种新型冠状病毒“可防可控”，“不会人传人”。 

那2019年12月31日到2020年1月20日公开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人传人之前，新增的患者们的损失，国家财政公币的损失，期间死亡患者的损失，是否由高本人承担？人命关天，这些冤死者及家属，需要高福的交待！
二．2020年1月22日，就是2020年1月23号上午10点武汉封城前，在 新闻 发布会上高福言之凿凿地说：目前证据确实显示儿童、年轻人对病毒不易感。

但高福的那句儿童和年轻人不易感，导致非常多年轻人危机意识降低，仍三五成群聚餐聚会，也间接造成了更多交叉感染。

2020年1月22日，到2020年1月23号上午10点武汉封城前新增的年轻患者，是不是需要高本人负责！
三．3月18日凌晨，西安市第八医院封闭隔离病区检验师刘某接种新冠疫苗后，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。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接受央视新闻《相对论》记者庄胜春采访时，给出三种可能。第三种可能是打了两针灭活疫苗，抗体滴度不够，可能需要补第三针。”

作为代表官方发声的人员，是如何得出打了两针灭活疫苗，抗体滴度不够的推断的？提出要补第三针有没有依据，有没有经过试验和论证，如果没有，其对不限定对象的数亿人意味着什么，产生健康后果的责任是不是该高来负责？数亿人打一针需要多少财政公币，这些都是老百姓的钱，高能够这样轻率吗？应该承担什么责任？

四．4月10日，2021全国疫苗与健康大会在四川成都举行。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表示 1、中国现有疫苗保护效率不高,正在考虑两种解决途径——优化接种程序包括：增加剂次，改变剂量，改变间隔（还应该包括改变接种途径)；考虑不同技术路线疫苗的混合接种取长补短(术语叫序贯接种)；2中国必须搞出自己的mRNA疫苗。

中国现有疫苗保护效率不高，那为什么要推进全民接种和强制接种，已经产生的疫苗各种反应应由高本人负责；未来可能的国家赔偿应由高负责；疫苗注射耗用的所有国家财政损失和政府信誉损失应由高负责

这样胡作非为，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天量生命与财产损失，给中国共产党造成无可估量的政治声誉损失，这样的人，不罢免不足以面对人民，不杀不足以谢天下！这样的人还手握权柄，迟迟得不到追究，正义何在？公序何在？此人不除，华夏如何复兴？
